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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自行试点到中央主导下的央地分责
———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的一个解释框架＊

鲁　全

［关键词］　改革开放４０年；社会保障改革；央地关系
［摘　要］　央地关系是理解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的重要视角。研究发现，
中国社保变革缘起于地方的自发试验，中央政府指导下的地方试点则是探索改革模式的重要
方式，而由此带来的制度区域分割又反过来要求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和央地责任的合理划分。
社保制度的地方分割性是经济体制改革路径影响的必然结果，并且显著受到分灶吃饭的财政
体制和中央不同部门之间改革理念差异的影响。在人口大规模流动带来的外部压力和社会保
障制度统一性与团结性的内在驱动下，社会保障制度正在逐步从地区分割走向统一。
［作者简介］　鲁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是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经
济社会体制伟大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理
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就必须置于宏观的经济

社会大变迁背景之下，并充分考虑变革的起点和
由此带来的路径依赖。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社
保制度变革的本质是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的适应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社保制度自身运
行发展规律的过程，还是一个调整多方主体责任
分配结构的过程。
从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变革中的作用来看，

西方国家的政府仅仅是社会保障责任主体之一，
而立法机关往往扮演着改革推动者和决策者的角

色；相比而言，中国的政府不仅承担着社会保障中
供款、管理等具体职能，也承担着推动制度变革的
重大使命。正是基于此，政府的行政体制结构就

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路径与

实际效果。
府际关系是反映政府结构的重要视角，它包

括纵向关系，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横向
关系，即同一层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交叉
关系，即中央政府某一部门与地方政府或地方政
府某部门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多层级政府的国
家，中央地方关系（以下简称“央地关系”）是中国
行政体制结构中最重要的一组关系。与此同时，
中国的社保制度变革是从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障转

型，并且统筹层次和管理层级不断提高的过程。
因此，从央地关系的视角去审视中国社保制度变
革是非常必要和具有启发性的。［１］

本文将央地关系具体为财政支出责任的分

配、管理权责的分配和推动改革的主体三个方面，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之案例开发项目“统筹城乡养老保障制度的模式与路径”（项目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１４０）最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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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个方面从静态的视角关注责任分配结构，后
一个方面从动态的视角关注改革的动力。接下
来，文章将首先从央地关系的动态视角回顾改革
开放４０年来社会保障制度变革的历程①，随后总
结社保制度变革中央地关系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制

度的影响，最后尝试从央地关系的视角阐释中国
社保制度变革的逻辑。

一、央地关系视角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
变革的历程与主要阶段　　 　

（一）地方自行试点阶段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之一

就是使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而不再完
全承担劳动者全面生活保障的职能。这种以刺激
微观主体的经济动机为主要方式的经济体制改革

决定了与此相应的社会保障改革不可能由中央政

府主导，甚至不是由省一级政府主导，而是企业或
者地方基于原有的制度难以为继而进行的自发探

索。［２］（Ｐ２５）因此，从央地关系的视角来看，该阶段的
社会保障改革是在没有任何中央政府的授权或示

意下，地方（地方政府或地方企业）自行探索试验
的过程。
社会保险的地方自行试点主要发生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在养老保险领域，１９８４年，广东省江
门市、东莞市，四川省自贡市，江苏省泰州市和辽
宁省黑山县率先进行了退休费用社会统筹试点；
四川省南充市设计了基本加补充的养老办法。在
医疗保险领域，大病医疗费用的社会统筹最早于

１９８７年在北京市东城区蔬菜公司进行试点，随后
在辽宁省丹东市、吉林省四平市、湖北省黄石市以
及湖南省株洲市等陆续开展试点。［２］（Ｐ５８－５９，Ｐ１０３）从
这些自行试点的地区分布来看，一部分是企业较
为集中的老工业基地为了增强企业竞争力而努力

尝试；一部分是沿海的改革前沿阵地勇于突破旧
制度，尝试新机制。
社会保险的对象主要是企业职工，因此企业

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革必然要求社会保险的相应变

革；社会救助的对象是贫困群体，而城市贫困群体
的大规模出现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国有企业职
工下岗失业的结果，因此，社会救助领域地方自行
试点的时间则要晚于社会保险。具体而言，１９９３
年上海市率先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１９９４年山西省民政厅在阳泉市开展建立农
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试点，［２］（Ｐ１５４－１５５）农村低保制度
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试点阶段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传统社会

保障体制面临的问题已经从局部问题转变为全局

问题，涉及的人群数量也不断增多，社保改革的迫
切性与日俱增。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不能放任
各地自行试点，但由于中央政府亦缺乏明确的指
导思想和改革方向，因此采取了在中央指导或授
权下地方试点的方式，探索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

路径与模式。与前一阶段相比，该阶段的改革主
体仍然是地方政府，但无论是改革方案的内容还
是试点地区的选择，均是由中央政府或中央政府
的相关部门决定的，从而不再是地方的自主实验，

而是中央指导下的地方试点，其目的是为了探索
适合于全国的一般性改革方案。

期间，综合性最强、涉及社会保障项目最多且
影响亦最为深远的是２０００年国务院下发《完善城
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并选择在辽宁全省进
行试点。该项综合试点内容涵盖基本养老保险、

企业年金、失业保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以及社会
保险基金管理等多方面。试点于２００４年进一步
扩大到吉林、黑龙江两省。此次试点所确定的“建
立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
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的目标及多项具体改革方案在日后成为全国范围

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遵从。

在主要社会保障项目职工养老保险领域，

１９９５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的通知》，提供了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
的两个实施办法，由各地自行选择，并在此基础上

①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项目较多，本文主要关注社会救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三大最主要的社会保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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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１９９７年统一了统账结合的基本模式。在农村
养老保险领域，１９８９年民政部选择在北京市大兴
县、山西省左云县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１９９１年在山东选定牟平、龙口等５县进行试点，
并在试点基础上于１９９２年出台了《县级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在公职人员养老保
险领域，２００８年，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
过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
方案》，确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
先期开展试点，２０１５年最终出台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改革办法。
在医疗保险领域，１９９４年４月，相关部委发

布《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试点意见》，选择江
西九江和江苏镇江开展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
史称“两江试点”。在总结和评估各地试点的基础
上，１９９８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确立了统账结合的医疗保
险模式。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先后决定开
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试点，并且迅速在全国推开，直至２０１６年国务
院发文要求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在社会救助领域，１９９４年民政部充分借鉴上

海的经验，决定在全国开展城市低保的试点，１９９９
年正式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１９９６
年底，民政部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基础上，印发了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指导方案》，２００７在全国
正式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除了具体的社会保障项目，在社会保障管理

和运行的其他领域，也面临同样的状况。例如在
社会保险费的征缴体制方面，１９９９年，国务院颁
布《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由省级政府自行
决定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由此拉开了随后近
二十年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之争的帷幕。直到

２０１８年国家机构调整，明确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社会保险费。
由此可见，这个阶段社会保障的地方试点并

非地方政府或部门自发之行为，而是中央政府为
了探索适合全国的改革方案而采取的一种改革策

略，通过地方试验的方式评估改革方案之利弊，并
在总结经验、评估效果的基础上，确定最终的改革

方案并推向全国。与此同时，这种试点的方式也
成为制度地区分割的起点，并成了下一阶段改革
的主要内容。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除了上述两种地方试点

之外，还有一种地方试点是地方自主开展，但最后
却成了全国性改革方案的重要蓝本。这种地方试
点并非是在中央授权之下，而是地方自主探索，并
最终因符合制度发展规律而为中央所认可并进行

推广的改革路径。例如，陕西宝鸡的新农保模式
最终成为全国方案，成都、东莞等地将农民养老保
险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合并实施的实践成为此后

全国范围内两险合并实施的地方实践基础等。
（三）中央顶层设计基础上探索央地责任合理

分配阶段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尤其是人口的跨区
域流动，使得地方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急需通过
中央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合理划分不同层级政
府的责任。这也是社会保障的公共物品属性所决
定的。［３］一方面，随着人口跨统筹区域流动的范围
和规模不断增大，不同地区之间社会保障政策不
统一、管理流程不统一、待遇水平不统一、社会保
障权利无法跨地区流动和衔接的问题日益突出，
造成不同地方之间的矛盾激化，并直接影响到参
保者个人的权益；另一方面，虽然此前中央政府出
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但由于统筹层次较低，实际
管理权大多在地方政府，而财政支出责任则往往集
中在中央，由此导致事权分配和财权分配结构不匹
配，急需中央政府在顶层设计中合理划分不同层级
政府的权利与责任。从央地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
阶段的社会保障改革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在改革动力方面，中央政府成为改革推

动的主体，通过提高立法层级、开展主要社会保障
项目的顶层设计等方式来解决实践中社会保障地

区分割的问题。２０１１年，社会保险法颁布实施，
成为社会保险领域最高层级的立法，其中对主要
社会保险项目的统筹层级都进行了明确规定，尤
其是明确提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
要求职工养老保险必须从地方分割走向全国统

一。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３年，国家相关部门先后启动
医疗卫生体制和养老保险体系的顶层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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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国务院颁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成为
社会救助领域最高层级的综合性法规。无论是立
法层次的提高，还是顶层设计工作的开展，其基本
目的都是要完善制度、提高统一性。
第二，在管理权力方面，中央政府通过信息系

统建设和管理流程标准化等方式，加强对地方社
会保障事务的管理和监督。一方面，无论是主管
社会保险的人社部门，还是主管社会救助的民政
部门，都通过加强信息化建设的方式，及时掌握各
地的社保运行数据。例如，我国的医疗保险信息
系统目前已经实现从国家到村的六级网络覆盖，
初步实现了各种功能。［４］另一方面，通过制定管理
经办业务标准等方式，提高管理层级、规范经办行
为。可以发现，无论是通过信息化将数据集中，还
是通过标准化实现严格监管，中央政府及其相关
部门都是在努力提高社会保障的管理层级，重构
央地间社会保障事权的责任结构。
第三，在财政支出责任方面，中央财政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７年，全
国财政支出中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为５　４４７亿，
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支出３４２亿；地方财政支出

５　１０４亿，其中转移支付１　９６０亿，占地方财政支
出的３８．４％；全口径中央财政支出（本级支出加转
移支付）占总支出的４２％。２０１７年全国财政支出
中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为２４　６１１亿，其中，中央
财政本级支出１　００１亿；地方财政支出２３　６１０亿，
其中转移支付１１　０６１．４亿，占地方财政支出的

４７％；全口径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提高
到４９％。而同期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
比重则从２００７年的５４％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４７％。
在社会救助和养老保险制度中，中央财政承担的
责任更大：以社会救助为例，２０１７年全国财政支出
中困难群众生活补贴（含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
和特困人员救助三项）１　８７７．３亿，其中中央财政本
级支出４．４亿，地方财政支出１　８７２．９亿，转移支付

１　３２６．６亿。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为

７０．８％，全口径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７１％。再
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２０１７年全国财政基本养老

保险补贴为７　４４８．７亿，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为

１４０．６亿，地方财政支出７　３０８．１亿，转移支付

５　８５８．８亿。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为

８０％，全口径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８０．５％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央

地之间博弈互动的过程，它缘起于地方政府的自
发试验，中央政府指导下的地方试点是探索改革
方向与模式的重要方式，而由此带来的制度区域
分割又反过来迫切要求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和央

地责任的合理划分。

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中央地关系的
基本特征与主要问题　　　　 　

（一）社保改革缘起于地方自主试验具有历史
必然性，但由此带来的地区分割亦成为当前改革
面临的最大问题

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保障的模式和中国改革开

放的基本路径决定了社保改革也必然缘起于地方

的自发试验。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是保
障的责任主体。无论是城市地区的用人单位，还
是农村地区的集体，都承担着保障的基本功能。

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用人单位成为自负盈亏

的市场主体，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使得农
村集体经济瓦解，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单位保障
制自然无法持续。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基
本路径是从经济领域开始，以刺激微观经济主体
的经济利益动机为主要方式，以实现市场配置资
源为主要目标。因此，在改革早期，社会保障制度
被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
要支撑措施。在这种改革背景与方式下，新建的
企业希望“轻装上阵”，老的国有企业也希望将职
工的养老、医疗等责任“去单位化”，从而可以公平
地与其他企业竞争。地方政府作为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的“第一集团”，［５］自然有动力探索新的社会
保障模式。

① 根据财政部２０１７年全国财政决算（ｈｔｔｐ：／／ｙｓｓ．ｍｏｆ．ｇｏｖ．ｃｎ／ｑｇｃｚｊｓ／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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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济体制改革要激发微观主体的动力、
推动地方之间的竞争，而社会保障制度自身发展
的逻辑却是要用集体之团结力量来应对个体的风

险，推动地方之间的公平。因此，在缺乏中央统一
规划和顶层设计下的地方主导改革的方式和由此

带来的制度地方间差异显然与社会保障改革追求

的目标相背离，改革路径与改革目标的冲突迫切
要求强化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例
如，１９９５年养老保险统账结合的两个方案导致各
地制度结构差异极大，并引致了１９９７年的制度统
一；１９９４年开始的各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试点也
导致多种模式并存，并引致了１９９８年统一制度的
改革。时至今日，这种制度的地区分割性仍然是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二）中央政府不同部门之间改革理念和思路
的差异进一步强化了地方试点所带来的制度模式

差异

正如本文引言中所提及的，府际关系既包括
纵向的央地关系，也包括横向的部门间关系，而部
门间关系对央地关系亦会有所影响。在中国行政
体制架构中，根据部门类型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区
分为职能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业

务部门之间的关系。其中，职能部门承担了综合
协调、宏观调控等职能而具有较大的决策影响力，
往往代表了总体改革的理念和思路；而业务部门
则对自身所管辖的实际业务更加熟悉，因此对制
度的内在发展规律有更充分的理解与把握。不同
部门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出台社会保障政策或

争取管理权限，必然会造成福利叠加或管理效率
低下等问题。［６］

如前所述，基于社会团结原则的社会保障制
度内在发展规律与基于刺激微观主体经济动机的

经济体制改革思路是具有内在冲突性的，因此，在
社会保障改革过程中，职能部门与业务部门必然
存在改革理念和思路的冲突。例如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中期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体改委为代表的
职能部门强调市场化改革倾向，并具体表现为强
调个人账户的功能与作用；以劳动部为代表的业
务部门强调养老保险互助共济的制度内在发展规

律，并具体表现为对社会统筹的偏好。这种部门

之间改革理念与思路的冲突直接导致了１９９５年
出台了统账结合的两个方案，成为此后养老保险
制度区域分割的重要致因。
不同职能部门之间改革思路的差异，以及部

门权力最大化的动机也会造成职能部门之间的冲

突。以医疗保险为例，人社部门曾经主管城镇职
工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卫生部门曾经主管农村
合作医疗，管理体制的分割影响了制度的整合及
其功能的充分发挥。卫生部门以“一手托两家”为
基本理念，要求统一管理医疗卫生和医保制度；人
社部门则坚持“第三方支付”的理念，要求作为支
付方统一管理各项医疗保险制度。十多年来医疗
保险管理体制的纷争以２０１８年国家机构调整设
立专门的国家医疗保障局而告终。
综上所述，中央政府权力的部门化、部门权力

的扩张冲动，以及不同部门的改革理念和对社会
保障制度内在规律认识的差异，通过地方试点的
方式，传导到了不同地方的社会保障改革实践中。
中央政府不同部门的改革思路差异体现为不同地

区社会保障改革实践的差异，这种政府横向关系
对纵向关系的交叉影响进一步强化了社会保障制

度的地方分割性。
（三）人口流动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是不断提

高管理层级的最大动力，但央地之间管理权责边
界仍然不清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与单位的关系是全面
而持久的，不仅有基于劳动而产生的经济关系，而
且还是一种社会关系；不仅在职期间有关系，退休
之后仍然保持紧密关系。但是改革开放激发了个
人的经济活力，跨地区流动和跨行业流动变得十
分频繁。人口大规模流动与较低的社会保障管理
层级之间的矛盾，导致劳动者在流动过程中的社
会保障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和实现，并因此成
为提高管理层级的最大动力。例如，２０１０年出台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
办法》，解决劳动者跨地区流动过程中的养老金权
益问题；２０１４年出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
行办法》，解决职业身份转化过程中的养老金权益
问题；２０１４年以来逐步解决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问
题等，均是应对人口流动的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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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带来的人口单向流动和

由此导致的社会保障基金状况的区域差别是提高

管理层级的另一个重要动力。以广东和黑龙江为
例，２００１年，广东和黑龙江两省职工养老保险的
赡养比分别为６．３３和２．８８，２０１０年分别为８．４７
和１．６２，２０１６年则进一步分化为９．２８和１．３４，两
省之间人口结构差别的不断恶化倒逼管理层级的

不断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２０１８年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中央调剂金方案出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①。

①　以上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库和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四）财税资源分配结构调整使中央财政逐步
承担主要责任，但转移支付规则和央地支出责任
仍待进一步明晰

中国财税资源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配具有

很强的周期性。图１显示了１９５３—２０１７年中央
和地方实际财力的变化情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
期，央地的实际财力均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但

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央的实际财力大大
增强，而地方财政普遍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图１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实际财力变化情况
（１９５３—２０１７）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国家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在财政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权限都不断提升

的背景下，中央财政自然成为社会保障支出的重
要主体。如前述数据所示，从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７年，
全口径中央财政支出占就业和社会保障总支出的

比重从４２％提高到４９％，社会救助和养老保险的

支出更是占到７１％和８０．５％。它使得各地财政
社会保障支出的差异总体上不断缩小。［７］但值得
注意的是，在中央财政支出结构中，本级支出占比
很低，而主要是向地方的转移支出。

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主要考虑地方财力

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考虑综合因素的专项转移支

付，其中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和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转移支付属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困难群众救助
补助等其他社会救助项目属于专项转移支付。笔
者认为，地方对社会救助资金的需求与地方的财
力状况是基本一致的，即财力较差的欠发达地区
贫困人口相对较多，对转移支付的需求也较大。

但基本养老保险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表１显示了

２０１６年不同省区职工养老保险的赡养比和地方
实际财力（以地方财政净收入占地方财政支出比
重表示），养老保险基金状况与地方财力并非是线
性对应的关系。例如，在人口较为年轻的省份中，

既有广东、福建等财力较好的省份，也有贵州、河南
等财力较差的省份；在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的省份
中，既有东北三省这样财力较差的省份，也有天津、

上海这样财力较好的地区。因此，笔者认为，社会
救助的转移支付更适合按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方

式进行，而养老保险转移支付则适合采用综合考虑
地方老龄化程度和地方财力的专项转移支付。

　表１　 ２０１６年分地区职工养老保险赡养比和

地方实际财力（按赡养比降序排列）

省份
职工养老保险

赡养比

地方财政净收入

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

广东 ９．２８ －２２．７３％

福建 ４．６３ －３７．９０％

北京 ４．６２ －２０．６９％

贵州 ３．２５ －６３．３７％

山东 ３．２４ －３３．０７％

河南 ３．１０ －５７．６９％
江苏 ２．９５ －１８．６４％

浙江 ２．７８ －２３．９８％

陕西 ２．７０ －５８．２２％

河北 ２．５９ －５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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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省份
职工养老保险

赡养比

地方财政净收入

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

西藏 ２．５２ －９０．１８％

山西 ２．５１ －５４．５９％

云南 ２．４６ －６３．８９％

安徽 ２．４６ －５１．６１％

海南 ２．３８ －５３．６９％

江西 ２．３６ －５３．４１％
宁夏 ２．２８ －６９．１０％

湖南 ２．２７ －５７．４４％

上海 ２．２１ －７．４１％

青海 ２．２０ －８４．３６％

新疆 ２．１８ －６８．６１％

广西 ２．１２ －６４．９６％

天津 ２．０６ －２６．３８％

湖北 １．９６ －５１．７０％

四川 １．７７ －５７．６９％

内蒙古 １．７７ －５５．３２％
甘肃 １．７６ －７５．０２％

重庆 １．７５ －４４．３３％

辽宁 １．６５ －５１．９３％

吉林 １．４７ －６４．７６％

黑龙江 １．３４ －７２．８３％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库和历年《中国劳动统
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确定央地之间财政支出责任的前提是对事权

进行合理划分。２０１８年２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对公共服务领域主要
项目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进行了明确划分，其中包
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基本生
活救助和医疗救助的标准制定与补助责任分配，
但职工养老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这两个最大险种

的央地责任划分尚未明确。

三、总结：央地关系视角下中国社会保障
改革的解释框架　　　　　　　

以上从央地关系的视角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保制度改革的总体进程和阶段，分析了改

革过程中央地关系的特征和当前面临的问题。不
难发现，从地方分割走向制度的定型和统一是改
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最显著的
特点。从央地关系的视角来看，这个变革过程体
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从改革的推动者来看，最初是地方为了

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而被动做出自主的尝试；之后
中央政府为了探索改革方案，授权地方进行试点；
分散试点导致的地区间制度分割和人口流动带来

的地区间制度发展不平衡倒逼中央政府进行顶层

设计并重新合理划分央地责任。
其二，从管理权责（事权）的分配体系来看，经

历了一个管理层级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央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通过提高统筹层次、信息化建设以及
经办标准化等方式努力提高管理层级，但受到制
度发展路径依赖的影响以及中央层级经办能力不

足的制约，央地之间主要社会保障项目的事权划
分尚不明确。
其三，从财政支出责任（财权）的分配结构来

看，伴随着财政资源分配结构的向上集中和统筹
层次的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承担着社会保障支出
的主要责任，并且主要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实现。
其中，规模最大的养老保险转移支付由于按照一
般性转移支付方式进行，只考虑地方财力而未考
虑地方老龄化程度，因此带来地方之间财政责任
的不均衡。
图２勾勒了一个基于央地关系的中国社会保

障制度变革解释框架。可以发现，中国社会保障
制度的地方分割是经济体制改革路径影响的必然

结果，并且显著受到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和中央
不同部门之间改革理念与思路差异的影响。在
人口大规模流动带来的劳动者社保权益受损的

外部压力和社会保障制度统一性与团结性的内

在驱动下，社会保障制度逐步从地区分割走向
统一，这个过程需要以尊重社会保障制度内在
发展规律为基础，以“去部门化”的科学集中决
策体制为支撑，以合理的事权分配体系和与之
相匹配的财力分配结构为保障，充分调动中央
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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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央地关系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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